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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5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0 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，拟终止 2016 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年产 700 万克拉宝石级钻石项目”（以

下简称“宝石级钻石项目”），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9.99 亿元全部用于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你公司两位董事对相关议案投反对票。此外，你

公司披露，目前共涉及 19 单诉讼案件，案由涉及借款、担保、融资

租赁、生产经营等多方面纠纷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充分自查并问询有关人员的基础

上，核实说明如下问题： 

1.请补充披露对终止宝石级钻石项目有关议案投反对票董事的

姓名及反对原因。 

2.你公司披露，本次拟终止宝石级钻石项目的原因主要是“培育

钻石的市场化道路仍需要时间宣传、推广及知识的普及”“基于现有

技术及设备水平的提升大幅增加投资可能造成资源浪费”“截至 2019

年 9 月底，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余额合计 37.31 亿元，在总资产

中比例较高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投产初期公司生产成本管理将面

临较大挑战”“短期内运营所需流动资金不足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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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、项目可行性报告等说明“培

育钻石的市场化道路仍需要时间宣传、推广及知识的普及”“增加投

资可能造成资源浪费”的原因，你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谨慎、合

理。 

（2）你公司 2019 年三季报显示，期末固定资产余额为 28.39 亿

元，在建工程余额为 8.91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期末固定资产和

在建工程明细情况；结合缴纳增值税情况，补充说明你公司固定资产

和在建工程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上述情况测算对你公司

“生产成本管理”的影响以及对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（3）请结合你公司涉诉情况、预计需要承担责任的金额、日常经

营所需的资金等，测算你公司资金缺口；补充说明将剩余募集资金用

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并结合目前因诉讼导致募集

资金被冻结的情况，你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和具体成效，说明相关补

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可行性。 

（4）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你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分项目的具体明细、

涉及的具体资产负债表科目、宝石级钻石项目最终可实现产能，募集

资金投向与原定计划是否相符，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流向关联方，或

变相用于非募投项目的情形，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你公司 2018 年 12 月向深圳市金利福钻石有限公司提供借款

8,000 万元。请结合上述借款的发生和收回情况、公司预付款项及其

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款项的余额、同行业一般水平等，说明你公司变

更募集资金投向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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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）》第 7.1.8 条和第 7.1.11 条的规定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

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4.请逐单说明你公司目前涉诉案件的以下情况： 

（1）公司对相关案件的知悉时间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，案件

证据中是否包含你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相关案件是否涉及借款、担保纠纷，相关案件中合同的印章

印文是否由公司公章盖印形成，如是，请结合你公司印章管理制度说

明相关用印是否符合内部流程，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；如否，请结

合公司内部控制、司法鉴定结果、相关法律文书内容等，详细说明原

因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在问询实际控制人郭留希的基础上，说明其是否曾

签署你公司所涉借款、担保案件的相关合同，并结合案件相关资金流

向情况，说明郭留希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，如否，请充分说明原因，

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 

（4）相关案件是否与募集资金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，如是，

请详细说明相关情况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5）请说明你公司时任及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获悉你

公司涉诉事项的渠道和时间，是否参与相关借款、担保合同的订立，

是否勤勉尽责；是否在相关借款、担保对象中任职，如是，请说明所

担任的职务、任职期间、负责的具体工作。 

5.请全面自查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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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请你公司和中介机构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10 月

30 日前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

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 

2019 年 10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